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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邦信阳律师事务所 

关于上海百润香精香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补充法律意见书 

 

 

致：上海百润香精香料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邦信阳律师事务所接受上海百润香精香料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担任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和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规则第 12 号-公开发

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等有关规定，出具了《上海市邦信阳律师

事务所关于上海百润香精香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法律意见

书》。现根据中国证监会〔100943〕号《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

知书》（以下简称“《反馈意见》”）的要求，就有关事项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第一节  引 言 

一、律师应声明的事项 

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中的声明事项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二、释义 

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中的使用的释义，除特别说明外，适用于本补充

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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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正 文 

一、《反馈意见》问题 3“关于巴克斯酒业：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对以下

事项进行实质核查：（1）2009 年 6 月股权转让的原因；（2）股权转让价格的确定

依据及合理性；（3）转让前后巴克斯酒业盈利能力发生较大变化的原因；（4）报

告期内巴克斯酒业是否存在违法违规行为。” 

（一）经发行人说明及本所律师核查，2009 年 6 月发行人转让巴克斯酒业股

权的原因如下： 

巴克斯酒业的主营业务为预调酒的生产销售。预调酒目前在我国属于新兴产

品，该产品的市场还处于培育阶段，其发展前景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发行人香

精业务是以研发为先导，以技术、服务和产品为载体，为客户提供产品整体解决

方案的一种创新业务盈利模式，具有典型的轻资产、重研发以及高技术含量、高

附加值的知识密集型高新技术企业的特点。而巴克斯酒业的产品为快速消费品，

是以市场营销和渠道竞争为主导的盈利模式，其与发行人的盈利模式、业务模式

以及管理模式完全不同。为突出发行人的主营业务，规避可能对发行人未来发展

产生不利影响的风险，经发行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决定将持有的巴克斯酒业股权

予以转让。 

 

（二）经发行人说明，该次股权转让前巴克斯酒业财务状况及经营状况欠佳，

截止 2008 年末，巴克斯酒业的净资产为-483 万元。该股权原计划以 1元的价格转

让，为计算方便，经股权转让双方协商确定本次股权转让价款合计为 100 元整。 

鉴于该次股权转让前巴克斯酒业已经资不抵债，经营业绩欠佳，未来的盈利

前景不明；且当时巴克斯酒业为发行人全资子公司，而本次股权转让的受让方及

受让比例与当时发行人的股东及股权比例完全一致，故本所律师认为该次股权转

让价格为 100 元具有其合理性。 

 

（三）经发行人说明，该次股权转让前，2008 年巴克斯酒业实现净利润 22.9

万元；股权转让后，2009 年巴克斯酒业实现净利润 104.10 万元，2010 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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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克斯酒业亏损 110.55 万元（未经审计）。由于巴克斯酒业的产品目前还处于市

场培育阶段，其预调酒产品的口味、品种、包装形式、销售渠道以及营销模式都

在不断的调整和完善中，远未达到稳定的经营态势，其经营业绩也呈现出较大的

波动。 

 

（四）根据部分相关部门出具的证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巴克斯酒

业不存在因违反工商、税收、土地、环保、海关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受到

行政处罚，且情节严重的情形。 

 

二、《反馈意见》问题 9“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并补充披露 2008 年 8

月股权转让，除员工外的受让方最近 5 年的履历，是否与本次发行人的中介机构

及其签字人员存在关联关系。” 

（一）2008 年 8 月，百润有限公司的股权进行了转让，本次股权转让的受让

方中共有五人不是百润有限公司及巴克斯酒业的员工，分别为刘晓俊、温浩、万

晓丽、汪晓红、顾静，2010 年 5 月，顾静将其持有的发行人的股份转让给其丈夫

高原。根据上述六人的说明及提供的部分《劳动手册》（复印件）、公司证明等资

料，上述六人最近 5年的履历如下： 

1、刘晓俊 

2006 年 4 月至 2008 年 4 月在百润有限公司工作；2008 年 5 月至 2009 年 9 月

在上海益驰餐饮有限公司工作；2010 年至今自营便利店。 

2、温浩  

1994 年 5 月至 2010 年 5 月在甘肃陇海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工作；2010 年 6 月

至今为自由职业。 

3、万晓丽 

2004 年 7 月至 2010 年 3 月在上海中远一太戴维斯物业发展有限公司工作；

2010 年 4 月至今在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工作。 

4、汪晓红 

2005 年 8 月至 2008 年 8 月为自由职业；2008 年 8 月至今在上海清徽智能化

科技有限公司工作。 

5、顾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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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 8 月至今在上海浦东新区税务局第五税务所工作。 

6、高原 

1999年4月至2007年11月在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工作；2007

年 12 月至今在上海东上海国际文化交流有限公司工作。 

 

（二）根据上述六人出具的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六人与发行人本次

发行的中介机构及签字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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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系《上海市邦信阳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百润香精香料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补充法律意见书》之签署页。） 

第三节  结 尾 

一、法律意见书的签字盖章 

本法律意见书由上海市邦信阳律师事务所出具，经办律师为徐军律师、顾海

涛律师。 

 

二、法律意见书的正、副本份数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五份，无副本。 

 

 

上海市邦信阳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  徐国建 律师                 

 

 

徐  军 律师                 

经办律师：  

顾海涛 律师                 

 

 

年    月    日 

 


